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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

11樓

承辦人：蔡翔宇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250

傳真：(02)29523713

電子信箱：AR9681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7月2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城設字第110124592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35ZK3S）

主旨：檢送110年6月29日「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

審議會專案小組」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10年6月22日新北府城設字第1101177401號開會通

知單續辦。

二、倘對於審議結果有異議者，申請單位應於會議紀錄文到起7

天內以書面申請復議。

正本：鄭委員晃二、羅委員文明、洪委員 光、高委員文婷、左委員昭德、李委員泰

陽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、新北市政府交通局、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新北市政

府秘書處、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、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、新北市政府綠美化

環境景觀處、新北市三重區公所、國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(諮詢案第1案)、頂率

開發股份有限公司(諮詢案第2案)、陳朝雄建築師事務所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計畫審議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科、新北市

政府城鄉發展局開發管理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政風室、新北市都市設計及

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、周執行秘書繼祖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(均含

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